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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十四批交办案件办理情况
（上接第六版）
调查处理情况：接到信访转办件

后，海林市委市政府立即责成农业执法
局赴现场进行核查。2018 年 6 月 16 日，
农业执法局局长带队组成专案组赴二
道林场湖区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经
调查，6月 13日，曾有人向海林市农业执
法局举报过此事。接到举报后，海林市
农业执法局迅速责成渔政执法人员赴
现场调查处理。6 月 14 日 9 时，渔政执
法人员赶到二道林场，现场锁定了信访
反映的违法捕鱼当事人李某某（非渔
民）的违法证据，此案现正在进一步处
理中。6 月 16 日，专案组对李某某进行
询问，李某某表示从未向渔政执法部门
缴纳费用，只是心存侥幸，才非法捕鱼，
并表示未听说有渔民或非渔民“向渔政
管理部门缴纳费用就可以打鱼”的情
况。专案组随即到农业执法局二道渔
政管理站进行调查，对两名渔政人员进
行了问询，渔政人员否认对“向渔政管
理部门缴纳费用就可以打鱼”的说法。
专案组又对渔政执法部门的账目进行
查看，未发现有此项收费。自 5 月 25 日
莲花湖禁渔期至今，二道区域共处罚渔
业违法案件 5 起，警告 6起，已经对相关
当事人进行了处理。

整改措施：一是加大内部监督力度。
严格“渔政执法六条禁令”，要求所有渔政
执法人员不得出现“人情办案”、“权钱交
易”等违法违纪情形，禁止禁渔期间“交
钱打鱼”违法行为发生；二是加大禁渔
宣传力度。在前期禁渔宣传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禁渔期禁止捕鱼宣传力度，
广泛宣传禁渔的目的，涵养资源的意
义，提高湖区渔民群众对保护渔业资源
的认识；三是加大专项检查力度。在前
期开展全湖专项检查的基础上，全面启
动“双面”检查行动，一方面由柴河、二
道、三道区域渔政站人员驻镇开展区域
常规检查，一方面由机关渔政大队人员
开展湖区全面巡查，对渔业违法行为严
肃查处，决不姑息。

（三）问责情况
无。
五十、受理编号 1412 号：“中财雅

典城欧菲妇产医院建设项目环评造假，
举报人表示不同意在小区内建医院，现
该项目仍在施工，对政府的公开答复表
示不满意”。

未办结。
五十一、受理编号 1413 号：“2012

年华南城一期建设项目占用团结镇 24
亩防护林，在未获得采伐许可证的情况
下，将 16000 平方米林地全部推平，树
木被候某卖掉谋利，举报人要求恢复林
地”。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林地位于哈尔滨市道

外区团结镇东风村义兴泉屯 1.8 公里公
路东南侧，该林地包含在编号为哈道外
林证字（2005）第 2300251406 号的林权
证内，林权权利人为高某，林权证标注
林地面积 1.6 公顷。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5 至 18

日，哈尔滨市林业局组成的调查组 3
次赴道外区，组织道外区农林畜牧兽
医局、哈尔滨东部地区现代物流产业
带道外产业园区推进办公室、道外区
团结镇人民政府、道外区团结镇东风
村等共同反复踏查现场，开展相关调
查工作。

经查，高某于 2005 年办理了哈道
外林证字（2005）第 2300251406 号林权
证，林权证注明林地所有权为集体，
林木所有权、使用权为高某，林种为
防护林。2011 年，华南城作为省、市、
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落户道外区团
结镇；2012 年 4 月，正式启动土地征收
工作；2012 年 6 月，一期项目正式动
工，土地征收工作由道外区集体土地
管理办公室、道外区小城镇工作办公
室（现哈尔滨东部地区现代物流产业
带道外产业园区推进办公室）及道外
区团结镇政府组成的道外新区建设
集体土地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组织实施。道外区农林畜牧兽
医局、道外区集体土地管理办公室、
哈尔滨东部地区现代物流产业带道
外产业园区推进办公室、道外区团结
镇人民政府、道外区团结镇东风村均
作出了情况说明，提供了相关证明材
料。经查阅有关材料，结合现场踏
查，确定道外区团结镇东风村义兴泉
屯 1.8 公里公路东南侧 7333 平方米林
地，在未办理林地征收手续的情况下
被净地征收。

2018 年 6 月 17 日，道外区农林畜
牧兽医局向哈尔滨东部地区现代物流
产业带道外产业园区推进办公室下达
了《责令限期恢复林地的通知》（哈外
农发﹝2018﹞23 号），要求责任单位在
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恢复林地。下一
步，哈尔滨市林业局将会同哈尔滨市
森林公安局及道外区相关部门，对非
法征收林地等行为依法查处，及时上
报查处结果。

（三）问责情况
无。
五十二、受理编号 1414 号：“齐齐

哈尔一重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问
题：一是每天晚间劈铁切割铁料，扬尘
污染严重；二是违规建设高炉；三是每
天晚间烟囱排烟，污染空气。上述问
题已持续近 5 年，举报人要求治理环
境污染问题。”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每天
晚间劈铁切割铁料，扬尘污染严重。）

（一）基本情况
中国一重前身为第一重型机器

厂，是国家“一五”期间建设的 156 项
重点工程项目之一，始建于 1954 年，
1960 年 6 月经国家验收全面投产，是
中央管理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
命脉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

该单位劈铁切割铁料（废钢切割）
除尘系统属中国一重“建设国际一流
铸锻钢基地及大型铸锻件国产化技术
改造项目”环评报告书中“三同时”验
收内容。2007 年 11 月 15 日，该项目获
得国家发改委关于本项目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工业〔2007〕3098
号）；2009 年 7 月 7 日，环评文件获得原
环 境 保 护 部 批 复（环 审〔2009〕329
号）。2018 年 5 月 4 日，通过黑龙江省
环保厅组织的验收（黑环验〔2018〕5
号）。该项目于 2009 年开工建设，2017
年 11 月完成所有工程建设投入运行。
项目废钢切割工序的除尘系统采用捕
集罩+布袋除尘器的处理方式对废气
进行治理，达标排放。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 2018 年 6 月 14

日，富拉尔基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当
晚立即组织区环保、发改等相关部门
深入企业现场调查核实处理。经现场
核实，炼钢厂废钢切割工序配套建设
了除尘系统，切割作业与切割除尘系
统同步运行，无扬尘污染情况。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违规

建设高炉。）
（一）基本情况
中国一重“能源综合利用技术改

造项目”建设内容中包含高炉建设内
容。 2014 年 8 月 11 日，该项目获得齐
齐哈尔市发改委立项登记备案确认书
（齐发改审（备）字〔2014〕38 号），无工
信委审批手续，无环保审批手续。项
目于 2014 年 10 日开工建设，截止 2015
年 5 月，已完成主体工程 80%的建设内
容。2015 年 6 月 5 日，齐齐哈尔市环保
局针对该项目的违法行为给予了行政
处罚（齐环法〔2015〕92 号）。中国一重
自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即停
止项目建设。目前，该项目一直处于
闲置状态。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4 日，

富拉尔基区委区政府当晚立即组织区
环保、发改等相关部门深入企业现场
调查核实处理。经现场核实，该企业
原能源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目曾于
2014 年 10 月开工建设，因未取得环评
审批手续，属违规建设。2015 年 6 月 5
日，被齐齐哈尔市环保局行政处罚并
要求停止建设。目前该项目停建至今
多年，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无反弹。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三个问题办理情况：（三是每天

晚间烟囱排烟，污染空气。）
（一）基本情况
中国一重现有两类烟囱，一类是

炼钢工序除尘后的排气烟囱，另一类
是厂区内热处理炉、加热炉燃烧后的
排气烟囱。炼钢电炉、精炼炉及其配
套除尘系统属中国一重“建设国际一
流铸锻钢基地及大型铸锻件国产化技
术改造项目”、“发展国家重大技术装
备战略规划及中期总体技术改造项
目”、“国家大型核电锻件及承压设备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中的建设内容。
热处理炉、加热炉同属中国一重“建设
国际一流铸锻钢基地及大型铸锻件国
产化技术改造项目”、“国家大型核电
锻件及承压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中的建设内容。

2007 年 11 月 15 日，“建设国际一
流铸锻钢基地及大型铸锻件国产化技
术改造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关于本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
工业〔2007〕3098 号）；2009 年 7 月 7 日，
项目环评报告获得原环境保护部批复
（环审〔2009〕329 号）；2018 年 5 月 4 日，
通过黑龙江省环保厅组织的验收（黑
环验〔2018〕5 号）。2004 年 8 月 20 日，

“发展国家重大技术装备战略规划及
中期总体技术改造项目”环评报告获
得原国家环保总局批复（环审〔2004〕
276 号）；2018 年 5 月 4 日，通过黑龙江
省环保厅组织的验收（黑环验〔2018〕6
号）。2009 年 1 月 14 日，“国家大型核
电锻件及承压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环评报告获得黑龙江环保厅批复
（黑环函〔2009〕33 号），2018 年 3 月 2
日，通过齐齐哈尔市环保局组织的验
收（齐环行审〔2018〕26 号）。

炼钢电炉、精炼炉共配套建有 3 套
布袋除尘系统，分别于 2007 年、2009 年
投入运行，除尘系统设有 6 个除尘后
的废气排放筒，高度均 25 米。

热处理炉、加热炉均以燃气为燃
料，燃烧后的废气分别经 60、80 米烟
囱高空排放。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4 日，

富拉尔基区委区政府当晚立即组织区
环保、发改等相关部门深入企业现场
调查核实处理。经现场核实，该企业
现炼钢工序除尘系统与炼钢电炉、精
炼炉同步有效运行。 2017 年 11 月至
12 月，该企业委托黑龙江谱华环境检
测评价有限公司与齐齐哈尔科信技术
检测有限公司对 40 吨电炉、80 吨电
炉、100 吨电炉和 160 吨精炼炉进行污
染物排放检测，结果显示达标排放，未
发现夜间偷排情况。

富拉尔基区政府将以此次信访转
办事项为警示，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对
企业环境保护监管力度、增加监察频
次，督促企业加快除尘设施更新改造，
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三）问责情况
无。
五十三、受理编号 1415 号：“举报

人对受理编号 135 号信访件的办理结
果不满意，指出：一是当地政府对高新
区云水湾小区对面建设加油站问题的
公开回复有失实情况，要求进一步查
清情况，阻止继续建设加油站并迁址；
二是加油站东侧是湿地，举报人认为
加油站建成后加油车辆会将垃圾倒入
湿地；三是湿地与金水河连接，政府相
关部门仅通过 6 月 3 日至 5 日 3 天检测
即认定此处不存在臭味污染且没有污
染源，举报人认为 3 天的检测结果不
能代表此处不存在排污情况，周边几
百户居民均有证据材料并且每天晚间
仍可以闻到臭味，举报人要求重新查
清情况。”

此案件已于第十二批第 1144 号案
件进行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五十四、受理编号 1416 号：“中财
雅典城欧菲妇产医院建设项目环评造
假，举报人对政府的公开答复表示不
满意，现该项目仍在施工，不同意在小
区内建医院。”

未办结。
五十五、受理编号 1417 号：“举报

人反映久青村内化工厂存在水污染和
大气污染问题，周边村民要求搬迁，目
前当地政府正在着手填埋垃圾。”

此案件已于本批第 1405 号案件进
行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五十六、受理编号 1418 号：“林甸
县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内 10000 亩以
上湿地被破坏，2016 年中央第二环境
保护督察组曾转办此问题但至今未得
到解决。”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地块位于林甸县鹤鸣

湖镇（原名三合乡）。该区域内共建有
旅游景区 2 处，分别为林甸县鹤之海
旅游度假区、大庆鹤鸣湖湿地温泉风
景区。

2016 年，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
组在我省督察期间，曾有群众反映此
类问题（共 2 件）。经林甸县调查核
实，认定填沙行为属实，实际填沙面积
10.1 亩，与信访反映的 2000 亩面积不
符。2018 年 6 月 1 日前，黑龙江扎龙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已按整改要求
完成清理恢复。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3 日，

林甸县林业总站、水务局、鹤鸣湖镇对
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实。

经核实，信访反映的地块涉及林甸
县鹤之海旅游度假区、大庆鹤鸣湖湿地
温泉风景区，共计水面 5330 亩。其中
一处位于大庆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
内，有水面 5200 亩，现 5197.5 亩仍为水
面，有 2.5 亩被占用，建设码头 5 个、占
地 1 亩，其中 2 个码头位于扎龙自然保
护区实验区内；栈桥 1 座、占地 1 亩，位
于实验区边缘；水上餐厅 2 处、占地 0.5
亩，在保护区范围内。另一处位于林甸
县鹤之海旅游度假区内，有水面 130 亩
（其中沼泽地 71.6 亩、栈道 57.3 亩、凉亭
等 1.1 亩），在保护区范围内。

林甸县鹤之海旅游度假区内现有
水田 17.2 亩，不在扎龙自然保护区内。
2 个景区大楼均不在保护区内。

信访反映的栈道、凉亭、码头等设
施均是在 2016 年之前建设完成的；
2016 年之后只有鹤之海旅游度假区内
有建设行为，均不在保护区内。目前，
除 3 处景观石外，其余违建设施（包括
温泉池 3 处、景观池 6 处、凉亭 5 处、帐
篷 6 个、景观树 37 棵、库房 2 间、彩钢板
房 2 间）均已拆除，预计 2018 年底前清
除违建工作全部完成。

目前，2 个景区在扎龙保护区实验
区内建设的栈道、凉亭、码头等设施，
均为历史遗留，相关手续正在完善中。
如手续无法补办，将在 2018 年冬季（水
面结冰，可进入施工）强制拆除。

（三）问责情况
无。
五十七、受理编号 1419 号：“翰林

苑小区居民饮用地下水，水质较差，经
化验大肠杆菌超标，举报人要求接入市
政管网供水。”

此案件已于第十四批第 1363 号案
件进行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五十八、受理编号 1420 号：“中财
雅典城欧菲妇产医院建设项目环评造
假，举报人对政府的公开答复表示不满
意，现该项目仍在施工，不同意在小区
内建医院。”

未办结。
五十九、受理编号 1421 号：“中财

雅典城欧菲妇产医院建设项目环评造
假，举报人对政府的公开答复表示不满
意，现该项目仍在施工，不同意在小区
内建医院。”

未办结。
六十、受理编号 1422 号：“苇河镇

内的生活垃圾均倾倒在蚂蚁河岸两侧
做轧坝使用，每逢雨天经雨水冲刷，垃
圾全部被冲进蚂蚁河内流至松花江，污
染水体。”

（一）基本情况
尚志市苇河镇镇区常住人口约 2.5

万人，日产生活垃圾约 25 吨。镇区垃
圾由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进行清运，基本
做到“日产日清”。苇河镇爱民环卫服
务队共有垃圾运输车 3 台、铲车 2 台、

环卫工人 25 人，每天清运的垃圾集中
送垃圾填埋场处置。

2017 年实行“河长制”以来，苇河镇
大力开展“清河行动”，对蚂蚁河、苇沙
河等河流沿岸多年堆积的垃圾进行彻
底清理；实施蚂蚁河、苇沙河河堤绿
化，河岸两侧栽种绿化树 800 多棵；安
装围栏 2000 米；设置垃圾箱 10 个，初步
实现了“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
标。今年 5 月，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
苇河镇集中开展镇村环境整治年活动，
重点整治村屯环境卫生问题，同时，明
确镇村两级河长，建立了巡河、监管的
长效机制，继续开展“清河行动”，加强
了水体的保护。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举报

“苇河镇内个别居民随意倾倒生活垃圾
现象”的情况属实；举报“生活垃圾均
倾倒在蚂蚁河两侧做轧坝使用，每逢雨
天经雨水冲刷，垃圾全部被冲进蚂蚁河
内流至松花江，污染水体”的情况不属
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4 日，
接到信访转办件后，尚志市立即安排
苇河镇和市河长制办公室调查处理。
苇河镇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环卫服务
队工作人员沿蚂蚁河、苇沙河两岸认
真踏查，并对存在的居民随意倾倒的
垃圾进行了清理。经市河长办人员实
地勘查，未发现“生活垃圾均倾倒在蚂
蚁河两侧做轧坝使用，被冲进蚂蚁河
内流至松花江，污染水体”的现象。为
加强镇内环境卫生管理，苇河镇要求
对主要街路由环卫工人分段保洁，定
点收储，日产日清；镇内 3 个社区和所
辖 4 个村生活垃圾，由村屯负责按街
路收储，环卫服务队负责清运；蚂蚁
河、苇沙河沿河垃圾箱垃圾由环卫服
务队负责日产日清，蚂蚁河、苇沙河过
境段垃圾，由各段巡河员负责清理。
城建办每天对镇区垃圾清运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镇河长办每天对蚂蚁河、苇
沙河过境段巡河情况及垃圾清运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下一步，尚志市将由市河长制办公
室牵头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爱家护
河行动”，进一步加强巡河检查和河流
管护。苇河镇也结合城乡环境整治工
作，将进一步完善相应管理机制和工作
制度。坚持巡河制度，定期开展清河行
动，及时清理河边垃圾。在蚂蚁河、苇
沙河两侧增加环卫保洁人员，实现垃圾

“随产随清”，把“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落到实处。同时，加大宣传教育力
度。建立完善镇民公约，引导群众提高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积极参与文明城镇
创建。

（三）问责情况
无。
六十一、受理编号 1423 号：“查哈

阳农场满街道垃圾无人清理，自 6 月 2
日至今，举报人一直反映此问题，至今
没有相关部门到现场调查处理。”

（一）基本情况
查哈阳农场位于甘南县境东北部，

嫩江西岸，场部距甘南县城 68 公里。
农场占地面积 6.4 平方公里，共有居民
13696 户，总人口 3.1 万人。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3 日至

17 日期间，农垦总局共接到反映类似
问题的信访转办件 11 次（第三批 176
号、第四批 215 号、第七批 450 号 544 号
548 号、第九批 861 号、第十三批 1308
号、第十四批 1423 号 1473 号、第十六批
1753 号、第十七批 1873 号）。农垦总局
责令齐齐哈尔管理局立即展开调查处
理，并成立专项检查组于 6 月 14 日赶赴
现场督办。6 月 3 日至 17 日期间，查哈
阳农场共组织排查 9 次，齐齐哈尔管理
局先后 3 次现场督查。经调查核实查
哈阳农场居民区周围没有堆放大量生
活垃圾现象，垃圾每天有专人负责清
理，日产日清。偶尔有个别人未将垃圾
扔入垃圾箱内现象。通过走访，举报人
真正举报原因是由于举报人对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法院判决不认可，为引起上
级领导重视，故向中央督察组频繁举
报。

农垦总局、齐齐哈尔管理局、查哈
阳农场多次对此举报事项进行现场调
查核实，访问群众，现场取证，并无举
报人所诉至今没有相关部门到现场调
查处理的情况。

农垦总局要求齐齐哈尔管理局对
辖区内各农场加强监管，避免类似情况
再次发生。

（三）问责情况
无。
六十二、受理编号 1424 号：“龙江

阜丰味精厂距离居民区 2-3 公里，生产
味精时气味刺鼻，气味每天 24 小时一
直存在，影响居民生活，举报人要求清
除刺鼻气味。”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龙江阜丰味精厂实为

齐齐哈尔龙江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2017 年 6 月 28 日，该企业年产 50
万吨饲料、饲料添加剂及其配套项目环
评报告获得齐齐哈尔市环保局批复（齐
环评〔2017〕65 号）；项目于 2017 年 6 月
开工建设；2017 年 10 月 16 日，齐齐哈尔
市环保局同意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将项目名称变更为年 100 万吨玉米深
加工及其配套项目；2017 年 12 月，项目
建成投产。该项目建设有 30 万吨玉米
饲料生产线、10 万吨苏氨酸生产线、20
万吨结晶葡萄糖生产线各一条。该项
目总投资 29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2 亿
元。目前，公司日均加工玉米 2400 吨，

生产结晶葡萄糖 540 吨、苏氨酸 250 吨，
日处理废水 1.2 万立方米。

为减少生产环节产生的异味，公司
在苏氨酸发酵、苏氨酸烘干、蛋白烘干
环节分别安装有除味装置，采用喷淋洗
涤、冷凝除湿、等离子除味工艺进行异
味处理，该装置运行正常。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5 日，

昂昂溪区政府责成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到现场调查核实。经查，齐齐哈尔龙江
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产品主要
为结晶糖、苏氨酸，不生产味精。产生
异味的苏氨酸发酵、苏氨酸烘干、蛋白
烘干等工序分别安装有除味装置。现
场检查时发现厂区有异味。2018 年 6
月 19 日，经吉林省华航环境监测有限
公司监测，厂界下风向三个点位臭气浓
度符合相应标准要求。

针对厂区异味的问题，该企业制定
了整改措施。一是对污水处理站好氧
池 A 段采取封闭措施，减少气味扩散；
二是对玉米加工环节无组织废气统一
收集后采用喷淋洗涤工艺处理；三是在
蛋白烘干异味治理设施前新增两套换
热器进行降温，提高后续冷凝除湿效
果。各项整改措施目前正在实施中。

（三）问责情况
无。
六十三、受理编号 1425 号：“沙山

村二组村内有养猪户，将猪粪随意堆放
在村内，影响环境卫生，散发异味污染
空气，粪污经渗坑（未做防渗）排入地
下，污染地下水。近期听闻有检查，主
管环保副区长与环保局局长提前到现
场将村内猪粪清理，掩盖污染事实，举
报人要求清理养猪户。”

此案件已于本批第 1366 号案件进
行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本次信访增加了“主管环保副区长
与环保局局长提前到现场将村内猪粪
清理，掩盖污染事实，举报人要求清理
养猪户”的内容。对此，2018 年 6 月 14
日，伊春市信访局组成核查组，对现场
再次进行核查。经查，养殖户已自行将
粪污清理干净，主动提出搬迁清理，此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六十四、受理编号 1426 号：“一是
近日，电视台新闻播出了泰来县政府对
江桥镇先进村老后山上占用林地建设
3 家饭店问题的调查处理结果，称“林
业局部门到现场排查，未发现饭店”。
举报人指出，3 家饭店确实存在，都是
占用林地建的，1 个月前 3 家饭店已被
拆除，但被破坏的林地至今尚未恢复。
二是宁江乡光荣村嫩江浮桥经营者在
浮桥附近破坏 10 余亩林地私建房屋，
作为宿舍和办公室，并种植蔬菜，2017
年 9 月县国土局和林业局到现场核实，
确认私建的房屋没有手续，但至今未做
进一步调查处理。三是宁江乡光荣村
上世纪 50 年代栽种的 10 余亩防护林，
于 2013 年被时任宁江乡副乡长兼光荣
村党支部书记毁坏后改为耕地，2017 年
9 月县国土局和林业局到现场核查时，
防护林地上仅补种了一棵松树苗，国土
局和林业局就认定为“已补种”，相关
部门未做进一步调查处理。举报人要
求对上述三起毁林行为依法查处并恢
复林地。”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近日，
电视台新闻播出了泰来县政府对江桥
镇先进村老后山上占用林地建设 3 家
饭店问题的调查处理结果，称“林业局
部门到现场排查，未发现饭店”。举报
人指出，3 家饭店确实存在，都是占用
林地建的，1 个月前 3 家饭店已被拆除，
但被破坏的林地至今尚未恢复。）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地块位于泰来县江桥

镇老山后观江路附近，分别是祝某某、
刘某某侵占林地建了 2 家饭店。2016
年 8 月 19 日，泰来县林业局对两个业主
下达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两个业主
对处罚决定不服，于 2017 年 2 月 19 日
向泰来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 年
11 月 23 日，泰来县人民法院判决撤销
了泰来县林业局下达的的两个处罚决
定；2017 年 12 月 4 日，泰来县林业局向
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18 年
5 月 8 日，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撤销了泰来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判
决。接到判决书后，泰来县林业局立即
通知两个业主履行处罚决定。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5 日，

泰来县组织了县林业局、江桥镇政府、
环保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实地进行进行
核查。经查，2018 年 5 月 9 日起，两业
主已开始履行处罚决定，林地上的建筑
物已全部清除，恢复了待造林状态。同
时，泰来县政府责成江桥镇政府监督两
业主在 2018 年 7 月 20 日前完成植树造
林。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宁姜

乡光荣村嫩江浮桥经营者在浮桥附近
破坏 10 余亩林地私建房屋，作为宿舍
和办公室，并种植蔬菜，2017 年 9 月县
国土局和林业局到现场核实，确认私建
的房屋没有手续，但至今未做进一步调
查处理。）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所指位置是宁姜乡光荣

村嫩江浮桥附近的 1 栋 230 平方米水泥
板房，处在行洪区内，四周为荒滩，是
浮桥的管护用房。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5 日，
泰来县林业局、水务局、宁姜乡政府、
环保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实地踏
查。经泰来县国土局核查，该房屋所处
地类为行洪区内滩涂；经泰来县林业局
核查，该房屋不在《泰来县林地保护利
用规划（2010—2020 年）》范围内；2017
年 9 月，经县林业局、国土局调查房屋
座落在滩涂上，不是林地。经泰来县水
务局核查，该房屋建在行洪区滩涂内，
是由同江港务局与佟某某个人于 2013
年 5 月合作建设的，面积 230 平方米，无
合法手续，泰来县水务局已于 6 月 16 日
开始调查，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

（三）问责情况
县纪委监委依法依纪对负有直接

责任的泰来县宁姜乡光荣村村委会主
任何某某、泰来县宁姜乡光荣村时任副
支部书记张某某、对负有监管责任的泰
来县宁姜乡时任水利站长刘某给予党
内警告处分。

第三个问题办理情况：（三是宁姜
乡光荣村上世纪 50 年代栽种的 10 余亩
防护林，于 2013 年被时任宁姜乡副乡
长兼光荣村党支部书记毁坏后改为耕
地。2017 年 9 月县国土局和林业局到
现场核查时，防护林地上仅补种了一棵
松树苗，国土局和林业局就认定为“已
补种”，相关部门未做进一步调查处
理。）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地块为宁姜乡光荣村

北岗子，地类为林地，权属为村集体，
面积 3 亩。

2010 年 6 月，时任宁姜乡光荣村支
书骆某某代表村委会在办理了林木采
伐许可证后，对信访反映的林地进行了
采伐，采伐面积为 3 亩，采伐后未按照
协议书的要求完成更新造林，一直在耕
种。并不是 2013 年时任宁姜乡副乡长
兼光荣村支书赵某某毁林耕地的。
2015 年 6 月 18 日县林业局对光荣村村
委会下达处罚决定书，罚款 1500 元，并
责令立即恢复林地。2016 年，光荣村村
委会种植樟子松树苗更新还林。2017
年 9 月林业局检查后，认定已补种，但
因成活率不足 20%，要求光荣村村委会
进行补植补造。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5 日，

泰来县林业局、水务局、宁姜乡政府、
环保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实地踏
查。经调查发现，该地块树木成活率较
低（只有 20%左右），要求将 3 亩全部更
新完毕，栽植樟子松 240 棵。泰来县林
业局责成宁姜乡政府加大工作力度，亲
自督办，监督确保成活，于 6 月 19 日前
完成补植。

（三）问责情况
县纪委监委依法依纪对负有直接

责任的泰来县宁姜乡光荣村村委会主
任何某某、泰来县宁姜乡光荣村时任副
支部书记张某某、对负有监管责任的泰
来县宁姜乡林业站工作人员梁某给予
党内警告处分。

六十五、受理编号 1427 号：“丰收
村村书记郝某某破坏村内两处山体及
山上林地，挖山皮土出售，具体情况:一
是村北侧张某某房屋后面的山体，现已
被挖掉三分之一，挖走 3-5 万立方米山
皮土，山上的林子被破坏；二是蚕校与
商校之间的西山上，有几十台翻斗车和
挖沟机正在挖山毁林。举报人要求立
即查处并制止挖山毁林行为”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村北
侧张某某房屋后面的山体，现已被挖掉
三分之一，挖走 3-5 万立方米山皮土，
山上的林子被破坏。）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地块位于牡丹江市爱

民区三道关镇丰收村,属丰收村集体林
地。郝某某为三道关镇丰收村现任党
支部书记；张某某为三道关镇丰收村现
任党支部副书记。丰收村村委会在建
设市重点工程千栋温室蔬菜大棚和修
建村里道路时，在村北侧张某某房屋后
山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进行挖沙取土，改
变林地用途面积 0.2915 公顷。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接到信访转办件，

市林业局高度重视，于 6 月 15 日派林管
站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经调查，
2013 年丰收村被市委、市政府确定建设
菜篮子工程，在建设千栋温室蔬菜大棚
和修建村里道路时，丰收村村委会把村
北侧山体做为砂石料的取土地点，陆续
进行取土作业，共占用林地面积 0.2195
公顷，未办理使用林地审批手续。2014
年工程结束后停止取土行为，至今未再
有取土行为。市林业局已于 6 月 16 日
立为林业行政案件，下一步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进行处理。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蚕校

与商校之间的西山上，有几十台翻斗车
和挖沟机正在挖山毁林。举报人要求
立即查处并制止挖山毁林行为。）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地块位于牡丹江市爱

民区三道关镇丰收村 ,属丰收村集体
林地。郝某某为三道关镇丰收村现
任党支部书记郝某某。丰收村村委
会在建设市重点工程千栋温室蔬菜
大棚和修建村里道路时，在蚕校与商
校之间的西山上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进行挖沙取土，改变林地用途面积
1.0282 公顷。

（下转第八版）
（二）核实处理情况


